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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推
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要求健全志愿服务体
系。 2017 年颁布施行的《志愿服
务条例》第十九条对志愿服务记
录与证明出具工作提出了法律
要求，并明确“记录志愿服务信
息和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的
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有
关单位制定。 ”

将《条例》对志愿服务记录与
证明出具工作的要求进行细化实
化，是履行法定职责，确保《条例》
规定得到贯彻落实的需要。

2012 年以来，民政部在志愿
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制度建设方
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先后出台了
《志愿服务记录办法》和《关于规
范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工作的指导
意见》，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
作为志愿服务一项关键性、 基础
性工作的普遍共识已经形成。

征求意见稿共 28 条， 重点
围绕志愿服务记录谁来记、记什
么、怎么记，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谁来出、出什么、怎么出，以及怎
么监管进行了规定。

谁来记录？

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志愿
服务记录，是指志愿服务组织和
其他依法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
组织、单位通过志愿服务信息系
统或纸质载体，记录志愿者参与
志愿服务的有关信息。

慈善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公益活动举办单位、公共
服务机构开展公益活动， 依法与
志愿服务组织合作， 由志愿服务
组织招募志愿者的， 应当由志愿
服务组织做好志愿服务记录与证
明出具工作； 依法自行招募志愿
者的， 应当参照本办法规定做好

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工作。
在城乡社区、单位内部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的团体，应当在同意其
成立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单位
或者对其实施管理的单位指导下，
记录志愿者的志愿服务信息。

因个人自行开展志愿服务
的记录不在《志愿服务条例》规
范的范围内，个人不能作为志愿
服务记录的主体。

怎么记录？

征求意见稿明确，记录志愿
服务信息、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
明，应当遵循真实、准确、完整、
无偿、及时的原则。

志愿服务组织记录的志愿服
务信息， 包括志愿者的个人基本
信息、志愿服务情况、培训情况、
表彰奖励情况、评价情况。根据工
作需要， 志愿服务组织还可以记
录与志愿服务有关的其他信息。

志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姓
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
居住区域、联系方式、专业技能等。

志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可
以经本人同意后由志愿服务组
织录入、修改，也可以由志愿者
自行在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录
入、修改。 志愿者提供的个人基
本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志愿服务组织发现志愿者
的个人基本信息有明显错误、缺
漏， 或者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
应当要求志愿者修改、补充。

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情况包括
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名
称、日期、地点、服务内容、服务时
间、活动组织单位和活动负责人。

服务时间是指志愿者参与
志愿服务实际付出的时间，以小
时为计量单位。 志愿服务组织应
当根据志愿服务活动的实际情
况，科学合理确定志愿者实际付
出的服务时间。

志愿者的培训情况包括志

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有关培训的
名称、主要内容、学习时长、培训
举办单位和日期。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及时记录
志愿者参加本组织培训的情况。
志愿者参加其他单位举办的有助
于提升志愿服务能力的培训情
况， 志愿者可以在培训结束后自
行在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录入，
也可以由志愿服务组织录入。

志愿者的表彰奖励情况包
括志愿者获得志愿服务表彰奖
励的名称、日期和授予单位。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及时记
录志愿者在本组织获得表彰奖
励的情况。 志愿者获得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的
志愿服务表彰奖励的，志愿服务
组织应当在志愿者提供相关材
料后及时、如实记录。

志愿者获得其他组织给予
的志愿服务表彰奖励的，可以凭
相关材料申请志愿服务组织协
助记录。 核实无误的，志愿服务
组织应当协助记录。

志愿者的评价情况包括对
志愿者的服务质量评价、星级评
价以及评价日期、作出评价的组
织或者个人。

志愿服务组织可以根据志
愿服务完成情况、志愿服务对象
反馈情况对志愿者的服务质量
进行评价。

志愿服务组织可以基于服务
时间和服务质量等对志愿者进行
星级评价。 星级评价的具体规范
由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制定。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通过志
愿服务信息系统记录志愿服务
信息，其中志愿服务情况和服务
质量评价情况记录应当在志愿
服务活动结束后 10 日内完成。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由民政
部指定。 指定系统包括两部分，
一是民政部建立的全国志愿服
务信息系统， 二是民政部指定的
其他志愿服务信息平台。 指定志

愿服务信息平台将根据相应的标
准和条件进行， 凡是符合标准和
条件的都能被指定。 民政部指定
的其他志愿服务信息平台与全国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都可以实现数
据互联互通， 为志愿服务记录与
证明出具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因缺乏电力、网络、电脑设
备等条件难以及时通过志愿服
务信息系统记录志愿服务信息
的，志愿服务组织应当使用统一
的志愿服务记录信息表进行记
录，并在条件具备时将记录的信
息录入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志愿者可以在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中查询本人的志愿服务
记录信息。 志愿者需要志愿服务
组织协助查询的，志愿服务组织
应当给予帮助。

志愿者发现本人的志愿服务
信息记录有错误、缺漏的，可以要
求志愿服务组织修改、补充。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根据志
愿者的需要，以志愿服务记录信
息为依据，为志愿者出具志愿服
务记录证明。

志愿者可以自行在志愿服
务信息系统中打印本人的志愿
服务记录证明。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应当采
用统一格式，载明志愿者的志愿
服务时间、 服务内容和记录单
位， 也可以包含记录的其他信
息。 志愿服务证明的格式由国务
院民政部门统一制定。

根据志愿者的需要，志愿服
务组织可以在志愿服务记录证
明上加盖印章。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妥善管
理志愿服务记录信息，不得将志
愿服务记录信息用于商业目的。
未经志愿者本人同意，不得公开
或者泄露其有关信息。

如何监督？

征求意见稿强调，志愿服务

记录证明可以在志愿服务信息
系统中查询核实。 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伪造、 变造或者使用伪
造、变造的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在年度工
作报告中如实反映开展志愿服务
信息记录和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出
具工作情况，并向社会公开。

不属于志愿服务的活动不
得进行志愿服务信息记录、出具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志愿
服务组织不依法记录志愿服务
信息、 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或者发现单位和个人伪造、变
造、使用虚假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的，可以向民政部门投诉、举报。

民政部门建立志愿服务信
息记录和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抽
查制度，重点检查志愿服务记录
与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抽查
结果向社会公开。

民政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
可以向志愿服务有关各方了解
核实情况，有权要求志愿服务组
织提供相关资料，志愿服务组织
不得隐瞒、阻碍或者拒绝。

志愿服务组织泄露志愿者
有关记录信息、侵害志愿服务对
象个人隐私的，由民政部门依据
《志愿服务条例》 第三十六条的
规定予以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
动并进行整改； 情节严重的，吊
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

志愿服务组织不依法记录志
愿服务信息或者出具志愿服务记
录证明的，由民政部门依据《志愿
服务条例》 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予
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
向社会和有关单位通报。

利用志愿服务信息记录或
者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出具进行
营利性活动的， 民政部门可以
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千元以下
的罚款。

� � 志愿服务记录谁来记、记什么、怎么记？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谁来出、
出什么、怎么出、怎么监管？

12月 5日，民政部发布了《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意见反馈截止
时间为 2020年 1月 4日。

� � 12 月 3 日， 长兴县画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志愿者在草莓
产业帮扶基地帮助分拣草莓

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